
重大事项报告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华润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重

大事项报告制度，保证基金会的规范、健康发展，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民政部直登社会

组织重大事项报告和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条 实施细则适用于基金会在运作过程中发生的重大事

项。重大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基金会登记管理机关要求报告

的重大活动、重要业务事项和重大风险等。 

第二章 重大事项的范围 

第三条 本会各部门及外派项目组发生或即将发生以下情况

时，相关负责人要及时、准确、真实、完整地上报秘书长和

副理事长。 

1、紧急情况，重大突发事件 

主要是指各种突发自然灾害；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较大的

安全生产事故；破坏公私财物造成财产损失较大的事件以及

其他给本会造成重大影响的事件。 

2、重大工作、重大风险等 

重大工作：主要包括本会各部门及派出项目组的月度重点工



作完成情况，重要工作部署和对本会有一定影响的大型活动；

本会召开的需要副理事长、理事长等有关领导参加的会议。

基金会重要的业务决策、资金使用、项目实施等； 

重大风险：本会面临的各种可能影响正常运作或声誉的重大

风险，包括但不限于财务危机、信誉危机等。 

3、外出离岗 

本会各部门及派出项目组负责人因公外出或因病、因事及其

他原因离岗的情况。 

4、接待接访 

市级以上有关领导到本会及本会项目所在地检查指导工作；

市级以上新闻媒体到本会及本会项目所在地进行采访的情

况。 

5、负面舆情 

主要包括在网络、报纸等新闻媒体上出现的关于本会或本会

项目的负面舆情，如人员安全、群诉事件、环境污染等方面。 

6、其他情况 

不属于上述范围，但与本会利益直接相关的重大事项。 

第三章 向上级主管单位汇报 

第四条 本会定期向民政部等上级主管单位进行汇报，汇报

内容包括： 

1、本会理事会、监事人员换届或者变更； 



2、本会年度预算、年度决算； 

3、本会年度审计报告、年度工作报告； 

4、本会重大项目评估报告。 

 

第四章 上报要求及流程 

第五条 重大信息要确保第一时间报送，严禁迟报、漏报和瞒

报。 

第六条 针对紧急情况和重大突发事件，相关负责人要在事

件发生半小时内上报秘书长，秘书长在收到情况后的第一时

间上报副理事长及理事长，事态进展和事故处理情况要随时

报告，并及时上报最终结果。 

第七条 针对外出和离岗情况，相关人员要提前 1-2天以书面

或口头形式报告秘书长和副理事长，经同意后方可离开。 

第八条 重大事项在全部完结后，相关负责人需撰写该事项

的全面报告，报本会备案。 

第五章 报告内容 

第九条 报告内容需包含重大事项的详细情况，包括时间、地

点、原因、影响等；相关责任人的姓名、职务、联系方式等；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第六章 责任认定与追究 



第十条 针对重大突发事件，迟报、漏报，故意隐瞒真相，瞒

报、谎报、少报或者授意他人瞒报、谎报、少报，造成严重

后果的，视情节轻重，对相关人员给予严重警告至开除处分，

构成犯罪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对于因不履行报告义务而

给基金会带来严重损失的，相关责任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第十一条 未先请假，擅自外出离岗，给予当事人口头批评；

造成工作延误，产生消极影响的，视情节轻重，给予当事人

警告至记大过处分；由于工作延误，产生严重后果，造成损

失的，给予当事人严重警告或通报批评。 

第七章 附则 

第十二条 实施细则解释权在华润慈善基金会。 

第十三条 实施细则自 2024年 2 月 1日起生效，此前制度同

步废止。 


